AP B R AE R T
114# B 5 % 39655
T O Y A

IS RS S A R

E T _NIE A Fﬁﬂﬂfr
A P O § 35 U =1 2
I FAFEE R a A F 2 a2 A A E114£107
13 All4# B P 3 S TER TRAFL 0 AR T doT
‘;1_ <
A B oo
NN
BL:Ll d

B

374 % 1,5007 ¢ Fud 4 f g

ITHESIE RGP o A B md ) 0 T 2@ d > B%
LT 2 P2 524515 % 198

R BFEBRE KL A AR
MNP R F Y S WL ARG EP AR E o i
RERG P N WAL BN IEY 272 5240018 % [ R
S oL AR LA RO -

MRz E > 2
By BriEiRde h L 2T EEM AR o I S
Bep A OpR 2. 5 N R A B EP 7 FJ;»"‘HJ v B R
EARFFANFLAREEP AR A 2 ,zf,mrLE,L,
Flt B RREEeR > A FiRd 82T 3 TR L A
%‘?—35“:1 Tt m S PE (3 2R88# R & %fm—:‘» ¥ 288553t
BB 206 E R ST 2095 TR g FR) o TR
i@% Pt o hi ¥ y%aﬂ’iﬁ%ai?ﬁwé%%#a

A\

N
% \?A

%— 7



TRREZRTAERFEZHRLLETFP Y A RE D LR
—‘k s A BRI TH T 0 L RNEFDEF4950E2.15%1
iE\ 544405 5 138w BT 2o

Kl S e aﬁAawaﬁh,gﬁ%ﬂ@?ﬁﬁéﬁ%ﬂuiﬁﬁ

W A Aot A T 2 FAxtR P 2 B4 A A o 114102

13Bihﬂ4&§?3$7%§iﬁwﬁﬁi&7%W Fud A
FIR o AT AL o BEFE DB TE WP 0 RS
w%ﬁgm'ﬂﬁﬁ47ﬁawﬁﬁm%m e 4 p oA
A2 2 FIRA L AEP L TFRE A R e R
A A FEP A IRZA T HRAL B EE R

% oo
%“’/‘L‘é‘,j\fi#’@%] é‘,/é’-’éi\""’{zr_l_'\? o
4 = EN 7] 115 & 3 ! 16 2
“EFz e FHEE T OB
27 BRAY

AR R AT o

= EY ] 115 = 3 g 16 p
eF st

e
o\

BAHRRF D ARI9E1"1p 21128127 31 P

o |t B R P
I (g3 ed (7 A Ute ~ PP inA 4R ~ p etk ) ~ €3
B Lz g*wﬁgﬁ (e r@BEL L B L @R BEL Z
S EPERE S R4EE) CMARE N2 FHEE
MLl h Y FE o LETERY 2T o
(Qpdsrdr 2 (FFALF2 HFFE2 - RABFHFL
BETERZPM L T € F AT ;);3-“_»%' P
AR E) R EAH L EREY T -
2 |BAAKRP s BE SR F L RF]EAPMZEEEE




(\ER)

(blac® 9~ B4~ B35) o

FRE A TR 2T AR A AP A s HRE L

;‘% ?\;}i °

20 s , A -
HEeRa AR ERANT > AFHEEAGFRIA 24
B P4 7R~ RHEE AP o

b
i
mj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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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抗字第396號
抗  告  人  程錫卿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 台灣特宏光電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正和  
代  理  人  陳漢洲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，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10月13日本院114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抗告駁回。
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按對於法院選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、檢查人之裁定，不得聲明不服，但法院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選派檢查人之裁定，不在此限，民國94年2月5日修正施行之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參諸其修正理由謂：「為避免少數股東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，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而影響公司正常營運，應予對此項裁定有聲明不服之機會。」顯然其規範目的係為避免少數股東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，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影響公司正常管理，因而例外賦予公司對於准許選派檢查人之裁定有聲明不服之機會，是法院駁回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裁定，自不得聲明不服。次按抗告為聲明不服之方法，於法律規定不得聲明不服者，自亦不許當事人依上訴或抗告程序聲明不服；不得抗告乃法律所規定，法院不得依職權改變，故不得抗告之裁定，不因原裁定正本誤載為得抗告而受影響（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288號裁定、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209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另按抗告及再抗告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，非訟事件法第46條定有明文；又抗告不合法者，抗告法院應以裁定駁回，為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、第444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。
二、經查：本件抗告人前向本院聲請選派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，檢查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。經114年10月13日本院114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，抗告人不服，提起本件抗告。惟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，對於法院駁回聲請選派公司檢查人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，是抗告人自無抗告之權，且不因原裁定正本誤載為「得抗告」而有異。則抗告人對不得聲明不服之裁定提起抗告，屬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
三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不合法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  唐敏寶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林秉賢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蔡嘉裕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不得再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譚鈺陵
附表：
		檢查區間：民國109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

		




		編號

		檢查項目



		1

		⑴會計帳簿（含總分類帳、明細分類帳、日記帳）、會計傳票及會計憑證（含收入傳票、支出傳票、轉帳傳票及後附會計憑證、原始憑證）、財產目錄，以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、各類所得扣繳申報書。
⑵財務報表（含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表、股東權益變動表、現金流量表及相關附註，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，加附查核報告書）、營業人銷售與稅額申報書。



		2

		股東往來明細、傳票、對象、發生原因及相關法律憑證（例如契約、票據、借據等）。



		3

		相對人所使用之銀行金融機構之往來明細表、對帳單、支票資料。



		4

		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，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。

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抗字第396號

抗  告  人  程錫卿  





相  對  人  台灣特宏光電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正和  

代  理  人  陳漢洲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，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10月1

3日本院114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抗告駁回。

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對於法院選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、檢查人之裁定，不得聲

    明不服，但法院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選派檢查人之裁

    定，不在此限，民國94年2月5日修正施行之非訟事件法第17

    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參諸其修正理由謂：「為避免少數股東

    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，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而影響

    公司正常營運，應予對此項裁定有聲明不服之機會。」顯然

    其規範目的係為避免少數股東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

    ，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影響公司正常管理，因而例外賦予公

    司對於准許選派檢查人之裁定有聲明不服之機會，是法院駁

    回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裁定，自不得聲明不服。次按抗告為聲

    明不服之方法，於法律規定不得聲明不服者，自亦不許當事

    人依上訴或抗告程序聲明不服；不得抗告乃法律所規定，法

    院不得依職權改變，故不得抗告之裁定，不因原裁定正本誤

    載為得抗告而受影響（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288號裁定

    、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209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另按抗

    告及再抗告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

    程序之規定，非訟事件法第46條定有明文；又抗告不合法者

    ，抗告法院應以裁定駁回，為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

    、第444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。

二、經查：本件抗告人前向本院聲請選派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

    人，檢查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。經114年10月1

    3日本院114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，抗告人

    不服，提起本件抗告。惟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，對於法院駁

    回聲請選派公司檢查人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，是抗告人自無

    抗告之權，且不因原裁定正本誤載為「得抗告」而有異。則

    抗告人對不得聲明不服之裁定提起抗告，屬不合法，應予駁

    回。

三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不合法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  唐敏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林秉賢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蔡嘉裕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不得再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譚鈺陵

附表：

檢查區間：民國109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  編號 檢查項目 1 ⑴會計帳簿（含總分類帳、明細分類帳、日記帳）、會計傳票及會計憑證（含收入傳票、支出傳票、轉帳傳票及後附會計憑證、原始憑證）、財產目錄，以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、各類所得扣繳申報書。 ⑵財務報表（含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表、股東權益變動表、現金流量表及相關附註，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，加附查核報告書）、營業人銷售與稅額申報書。 2 股東往來明細、傳票、對象、發生原因及相關法律憑證（例如契約、票據、借據等）。 3 相對人所使用之銀行金融機構之往來明細表、對帳單、支票資料。 4 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，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。 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抗字第396號
抗  告  人  程錫卿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 台灣特宏光電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正和  
代  理  人  陳漢洲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，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10月13日本院114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抗告駁回。
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按對於法院選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、檢查人之裁定，不得聲明不服，但法院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選派檢查人之裁定，不在此限，民國94年2月5日修正施行之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參諸其修正理由謂：「為避免少數股東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，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而影響公司正常營運，應予對此項裁定有聲明不服之機會。」顯然其規範目的係為避免少數股東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，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影響公司正常管理，因而例外賦予公司對於准許選派檢查人之裁定有聲明不服之機會，是法院駁回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裁定，自不得聲明不服。次按抗告為聲明不服之方法，於法律規定不得聲明不服者，自亦不許當事人依上訴或抗告程序聲明不服；不得抗告乃法律所規定，法院不得依職權改變，故不得抗告之裁定，不因原裁定正本誤載為得抗告而受影響（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288號裁定、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209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另按抗告及再抗告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，非訟事件法第46條定有明文；又抗告不合法者，抗告法院應以裁定駁回，為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、第444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。
二、經查：本件抗告人前向本院聲請選派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，檢查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。經114年10月13日本院114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，抗告人不服，提起本件抗告。惟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，對於法院駁回聲請選派公司檢查人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，是抗告人自無抗告之權，且不因原裁定正本誤載為「得抗告」而有異。則抗告人對不得聲明不服之裁定提起抗告，屬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
三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不合法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  唐敏寶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林秉賢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蔡嘉裕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不得再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譚鈺陵
附表：
		檢查區間：民國109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

		




		編號

		檢查項目



		1

		⑴會計帳簿（含總分類帳、明細分類帳、日記帳）、會計傳票及會計憑證（含收入傳票、支出傳票、轉帳傳票及後附會計憑證、原始憑證）、財產目錄，以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、各類所得扣繳申報書。
⑵財務報表（含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表、股東權益變動表、現金流量表及相關附註，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，加附查核報告書）、營業人銷售與稅額申報書。



		2

		股東往來明細、傳票、對象、發生原因及相關法律憑證（例如契約、票據、借據等）。



		3

		相對人所使用之銀行金融機構之往來明細表、對帳單、支票資料。



		4

		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，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。

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抗字第396號

抗  告  人  程錫卿  





相  對  人  台灣特宏光電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正和  

代  理  人  陳漢洲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，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10月13日本院114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抗告駁回。

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對於法院選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、檢查人之裁定，不得聲明不服，但法院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選派檢查人之裁定，不在此限，民國94年2月5日修正施行之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參諸其修正理由謂：「為避免少數股東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，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而影響公司正常營運，應予對此項裁定有聲明不服之機會。」顯然其規範目的係為避免少數股東濫用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，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影響公司正常管理，因而例外賦予公司對於准許選派檢查人之裁定有聲明不服之機會，是法院駁回聲請選派檢查人之裁定，自不得聲明不服。次按抗告為聲明不服之方法，於法律規定不得聲明不服者，自亦不許當事人依上訴或抗告程序聲明不服；不得抗告乃法律所規定，法院不得依職權改變，故不得抗告之裁定，不因原裁定正本誤載為得抗告而受影響（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288號裁定、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209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另按抗告及再抗告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，非訟事件法第46條定有明文；又抗告不合法者，抗告法院應以裁定駁回，為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、第444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。

二、經查：本件抗告人前向本院聲請選派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，檢查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。經114年10月13日本院114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，抗告人不服，提起本件抗告。惟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，對於法院駁回聲請選派公司檢查人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，是抗告人自無抗告之權，且不因原裁定正本誤載為「得抗告」而有異。則抗告人對不得聲明不服之裁定提起抗告，屬不合法，應予駁回。

三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不合法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  唐敏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林秉賢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蔡嘉裕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不得再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譚鈺陵

附表：

檢查區間：民國109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  編號 檢查項目 1 ⑴會計帳簿（含總分類帳、明細分類帳、日記帳）、會計傳票及會計憑證（含收入傳票、支出傳票、轉帳傳票及後附會計憑證、原始憑證）、財產目錄，以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、各類所得扣繳申報書。 ⑵財務報表（含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表、股東權益變動表、現金流量表及相關附註，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，加附查核報告書）、營業人銷售與稅額申報書。 2 股東往來明細、傳票、對象、發生原因及相關法律憑證（例如契約、票據、借據等）。 3 相對人所使用之銀行金融機構之往來明細表、對帳單、支票資料。 4 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，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。 





